110kV翠云输变电工程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政府依据110kV翠云输变电工程拟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组织区自然资源局、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拟定了本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征收范围

该项目拟征收土地涉及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官房村民委员会领岗村民小组，拟征收土地0.7970公顷。四至范围：北至右卡、开花、田房村民小组，东至右卡、开花、田房村民小组，南至右卡、开花、田房村民小组，西至右卡、开花、田房村民小组。

土地现状

该项目拟征收土地共1个地块，涉及普洱市思茅区六顺镇官房村民委员会领岗村民小组集体土地0.7970公顷，其中农用地0.7970公顷（不涉及占用耕地，园地0.7909公顷，林地0.0048公顷，草地0.0013公顷），不涉及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本次拟征收土地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青苗，其他地上附着物的权属、种类、数量详见《110kV翠云输变电工程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

征收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拟用于110kV翠云输变电工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

补偿方式和标准

本次拟征收土地0.7970公顷，全部为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标准按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的《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2023年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云自然资〔2023〕169号）执行。该项目涉及1个征地区片和园地、林地、草地共3种地类，思茅区六顺镇官房村民委员会属III区片，补偿标准为园地4.5000万元/亩（67.5000万元/公顷）；林地2.2500万元/亩（33.7500万元/公顷）；草地2.2500万元/亩（33.7500万元/公顷）。

该项目不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青苗补偿，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照《普洱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普洱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普政发〔2022〕73号）执行。
安置对象
110kV翠云输变电工程涉及征收思茅区的1个镇1个村民委员会1个村民小组。该项目涉及安置农业人口19人（其中劳动力15人）。

安置方式

主要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安置。
社会保障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8〕226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善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的指导意见》（云政办发〔2019〕1号）等文件要求，涉及征收的土地按2.0000万元/亩的标准缴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可以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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